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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4.23函送財政部審查
第一條（目的）
　本規範之目的在於發展保險電子商務，建立活絡有序之電子商業環境，經由本規範之確立，以確保消費者權益，並增進保險經紀人公司之服務效能。
第二條（遵循宣示）
保險經紀人公司經營保險電子商務，應依本規範辦理。
　本規範內容應揭示於保險經紀人公司之網頁，保險經紀人公司應宣示遵守本規範；並提供與財政部（保險司）網頁超連結，方便消費者查閱相關監理資訊。
第三條（廣告與宣傳之規範）

　保險經紀人公司從事保險電子商務應尊重及維護消費者權利，並採行下列公平之商業、廣告及行銷活動：
1. 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性，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2. 應承諾不刊登色情、暴力或違法之廣告。
3. 網頁廣告內容應具體、明確、禁止誇大或過於抽象。
4. 應對其他保險同業廣告之創意予以尊重，並承諾不侵害智慧財產權，同時杜絕抄襲行為。
5. 承諾拒絕以不實之攻擊做為廣告內容，同時不利用廣告遂行不公平競爭。
6. 在寄送電子廣告郵件時，為尊重消費者之自主選擇權，應明白向消費者揭示中止方式；一旦消費者要求停止寄送時，即應立即中止電子廣告郵件之寄發。
第四條（保險經紀人公司資料之提供）
保險經紀人公司應於網站誠實提供本身各項身份與營業資料，以利消費者辨認其真實身份，進而建立交易安全信心。 

　保險經紀人公司提供之身份資料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 

1. 公司名稱（公司登記名稱及登記字號，商業登記名稱及登記字號）、經營業務種類、負責人姓名。
2. 營利事業登記證及登記字號、主要營業場所地址、通訊聯絡方式至少應包括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3. 其他依法或財政部（保險司）規定應向消費者揭露之事項。
第五條（完整提供交易條件資訊）
　保險經紀人公司應於網頁誠實並完整提供消費者交易條件相關資訊，其揭示應以明顯且消費者易於取得之方式辦理。 

　保險經紀人公司提供之交易條件資訊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 

1. 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參考價格、種類及性質。
2. 消費者應支出之費用項目與金額。
3. 要約與承諾之傳送方式、生效時間、要約有效期間、契約成立時點。
4. 付款時間及方式。
5. 服務提供之內容、方式與時間。
6. 消費者得終止或撤銷契約之時間、方式與限制，及雙方之權利義務。
7. 網路上之目錄提供或線上服務如需付費，需明白向消費者揭示。
8. 消費者抱怨及申訴管道，例如：電子郵件、傳真、電話或線上諮詢服務台。
9. 可選擇之付款方式及安全交易機制。
10. 隱私權保護政策。
11. 消費者確認購買保險商品時，於保險費繳付後保險經紀人公司應賦予序號以資聯繫查詢。
12. 其他依法或財政部（保險司）規定應揭露之事項。
第六條（保險經紀人公司之義務與責任）
　保險經紀人公司經營電子商務，應確實對消費者履行下列事項： 

1. 契約成立或變更後，應對消費者發送確認之訊息。
2. 提供符合契約內容要求之保險商品及服務。
3. 交付方式：

對消費者所簽訂之保險契約及相關文件應選擇安全、適當及迅速之交付方式。
四、審閱期間或撤銷契約機制：
1. 承諾提供消費者保險契約約定之審閱期間或契約撤銷權及申請契約撤銷之作業流程說明。
2. 消費者得於收受書面保險契約之翌日起，十日內申請契約撤銷。但保險期間二年以內之短期險不在此限。
五、應確實履行所提供之服務內容。
六、應依公司規定保存期限保存交易資料。
七、對消費者合理要求應迅速給予回應。

八、應承擔交易風險之責任，並建立電子交易風險內部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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